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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浙0106民初11561号
韩玉辉、谭小渝、韩芸、施畅：本院受理原告葛芃诉被

告韩玉辉、谭小渝、韩芸及第三人施畅债权人撤销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日内。本案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0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62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858号

梁孝勇：本院受理赵曼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民初7858号民
事判决书。梁孝勇归还赵曼借款本金50000元，该款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梁孝勇支付赵曼利息
6033.33元（暂计算至2017年7月16日，之后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的利息，以未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
标准另行计算），该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驳回赵曼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3336号

叶昌克：本院受理原告周中良诉被告叶昌克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
于2018年4月12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1854号

施沈良：本院受理原告陈蒋杰超诉你保证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91
民初1854号民事判决书及相应的缴费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1民初3111号

杭州博纳玻璃有限公司、胡妹、胡锋、丽水市江南艺玻
装饰建材有限公司、赵建康：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富阳民信担
保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博纳玻璃有限公司、胡妹、胡锋、丽
水市江南艺玻装饰建材有限公司、赵建康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1民
初3111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6845号

宁波高新区先富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浙江双阳风机
有限公司、西安曲江雁翔广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陕西建
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陕西首瑞贸易有限公司、唐山
曹妃甸木业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柏同机
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高新区先富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浙江双阳风机有限公司、西安曲江雁翔广场开
发建设有限公司、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陕西
首瑞贸易有限公司、唐山曹妃甸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票据
追索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212民初6845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
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绍诸刑字第198号

李小伟、余伟均、李宾、张付明、李帅：本院受理原告
人潘国新诉被告人李小伟、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周圣淼、
余伟均、李宾、张付明、李帅寻衅滋事罪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绍诸刑字第198

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一、被告人李小伟和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周圣淼、余伟均、李宾、张付明、李帅
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潘国新医疗费、误工费、护
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鉴定费等共计人
民币45470.40元，并互负连带赔偿责任，限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付清。二、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潘国新的其
余诉讼请求。公告费350元由六被告共同负担（该款原
告已垫付，由六被告直接给付原告）。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
书的第2日起10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绍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诸暨市人民法院

诸暨市浪花橡塑有限公司、诸暨艾伦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屠琪光、黄华英：本院受理原告冯宝飞等十六人
与被告诸暨市浪花橡塑有限公司、诸暨艾伦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屠琪光、黄华英、陈谷明、李巧荣、陈东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681民初
165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 诸暨市人民法院

屠琪光：本院受理原告冯宝飞等十六人与被告陈谷
明、把其俊、屠琪光、李巧荣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浙0681民初165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5）浙温破字第39-2号

2015年12月3日，本院根据温州市傲达鞋底厂的申请
裁定受理温州雪鱼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雪鱼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本院查明：雪鱼公司先后召开第一次、第二次、第
三次债权人会议，对管理人编制的债权表核查确认。2017
年12月20日，本院裁定确认温州市地方税务局瓯海税务分
局等18位债权人的债权共计人民币127758651.11元。截
至2017年12月20日，债务人雪鱼公司经管理人核实确认
的可供清偿的财产总额为人民币28909705.7元，12.09美
元。本院认为，雪鱼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明显
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雪鱼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亦无相
关权利人申请和解或重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107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12月21日裁定宣告
雪鱼公司破产。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302破56-1号

本院根据温州市瑞迈鞋材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
10月4日裁定受理温州市利莱雅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同年10月18日指定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为管理
人。债权人应在2018年2月23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
温州市鹿城区温州大道1707号亨哈大厦11层西首；邮政编
码：325000；联系人：徐琦，18267768188）申报债权。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3月6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九
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准时出席。出席会议
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个人身份证
明，代理人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破56-2号

温州市利莱雅鞋业有限公司、叶金梅、陈国忠：2017
年10月4日，本院根据温州市瑞迈鞋材有限公司的申请
裁定受理温州市利莱雅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同年10月18日指定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为管理
人。现依法向你们送达受理破产申请的民事裁定书和通
知书。你们应在收到民事裁定书和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
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
纳情况，向管理人移交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如拒绝提交将依法承担责任。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4732号

陈日村、蒋笑媚：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与被告陈日村、蒋笑媚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03
民初47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4734号

陈绍总、王朱钗：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
被告陈绍总、王朱钗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03民初4734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破91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市丰泽化工贸易有限公司的申
请，于2017年11月10日作出（2017）浙0304破91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受理债务人温州市奕创鞋材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本院查明，温州市奕创鞋材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
德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温州分所接受本院指定担任
管理人后，无法接管债务人的财务账册、文书等资料，债务
人温州市奕创鞋材有限公司没有财产可支付破产费用。
管理人以债务人温州市奕创鞋材有限公司无财产清偿破
产费用申请本院终结破产程序。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107条之规定，于2017年12月
25日裁定宣告温州市奕创鞋材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
市奕创鞋材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破48号之一

本院于2017年9月7日立案受理的（2017）浙0304破
48号申请人温州市李春兰拉链有限公司申请温州市广鑫
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107条第1款之规定，于2017年12月28
日作出（2017）浙0304破48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宣告温州
市广鑫鞋业有限公司破产。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684号

陶成楷：本院受理原告臧宣宣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4684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773号

徐侠、潘金成：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茶山支行与被告徐侠、潘金成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304民初477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772号

徐密、潘金成：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茶山支行与被告徐密、潘金成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304民初477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6006号

邓红伟：本院受理原告朱梦与被告邓红伟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
初600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7890号

温州市依意鞋厂、章小虎、余海霞：本院受理原告桂文
华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18年3月28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7668号

黄美珍、周钊铭、吴冬生：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利泰
眼镜有限公司与被告黄美珍、周钊铭、吴冬生股东损害公
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
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
诉讼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3月28日下午14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186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金虎铜材加工厂（以下简称金虎
加工厂）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发现金虎加工厂具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
形，征得债权人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塘下支行的同意
后，将案件移送破产清算，并于2017年12月11日裁定受
理金虎加工厂破产清算一案。2017年12月18日，本院
指定浙江安阳律师事务所为金虎加工厂管理人。因金虎
加工厂法定代表人赵建朋下落不明，现依法公告送达破
产清算受理裁定书和履行义务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金虎加工厂应在公告送达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
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
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及实际控
制人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
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金虎加工厂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2月27日前，向管
理人浙江安阳律师事务所[申报债权地址：瑞安市罗阳大
道 680-684 号；联系人：赵劼（13506579888），曹晓捷
（15967728180）]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金虎加工厂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3月5日下午14时10分在瑞安市
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金虎加工
厂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157号之一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亿通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
通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亿通公司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13条
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人浙江瑞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望支行的同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2017
年11月8日裁定受理亿通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
年11月13日指定温州道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亿
通公司管理人。亿通公司债权人应于2018年2月23日
前，向管理人温州道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地址：温
州市市府路525号恒玖大厦1503室；邮政编码：325200；
联 系 人 ：叶 文 潘（13868872611）、联 系 人 ：鲍 建 珍
（18367721233）]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亿通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2月26日下午14时00分在瑞安市人
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亿通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
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195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友峰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
峰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发现友峰公司具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征得
债权人瑞安瑞立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同意后，将案
件移送破产清算，并于2017年12月18日裁定受理友峰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7年12月25日，本院指定浙江
信泰律师事务所为友峰公司管理人。因友峰公司法定代
表人金大中下落不明，现依法公告送达破产清算受理裁
定书和履行义务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友峰公司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
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
情况。友峰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3月13日前，向管
理人浙江信泰律师事务所[申报债权地址：瑞安市安阳街
道时代大厦 A 幢 4 楼，联系人：刘天祥，联系电话：
13587565620]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友峰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3月20日8时40分在瑞安市人民
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友峰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受让方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所辖属各分支机构）已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债权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各债权对应的主合同以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的全部权利也依法转让给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所辖属各分支机构）特公告通知与该等债
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该等债权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或
其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
件项下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继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7年7月2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
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以有关法律文书
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以上贷款本金中如无币种名称的均指“人民币”。
4.上述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或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公司联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联系方式：

地址：宁波市镇明路36号
联系人：朱欣雨
电话：0574－83873961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11-12楼
联系人：金建军 电话：0571-85779229 传真：0571-85774800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二О一八年一月八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债权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主债务人名称

宁波裕宝不锈钢制品
有限公司

宁波丰强纸制品有限
公司

浙江中寅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浙江汇丰石化有限公
司

浙江格林博德板业有
限公司

余姚市普东物资有限
公司
舟山市蓬莱船舶修造
有限公司
宁波晟邦贸易有限公
司
宁波贝尔达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
宁波伟业建设有限公
司
慈溪市周巷晓凯电器
配件厂

象山美大百货商贸有
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

86192000

79136431.27

73532900

63429638.41

44950000

20690803.89

14999999.99

9800000

8950000

2000000

4860000

4600000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宁波市北仑新新加油站

宁波俊俊出口包装有限公司、宁波金安
机动车考训服务有限公司、王玲娣、金
振军
丰华花园酒店（安吉）有限公司、宁波市
丰华船务有限公司、乌海峰、乌根祥

浙江汇丰石化有限公司、胡玲、卢泗军、
裘尧东、宁波市华惠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万森针纺织品有限公司、孙迪、吴
迪娇、宁波威玛斯车业有限公司、寿巍
旭、吴祝杰、慈溪万基针纺织品有限公
司、慈溪市富迪汽车软轴有限公司

叶炎康、叶珠凤

舟山市蓬莱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叶龙平

沈文娟、余姚市华洋金属建材有限公
司、吕霞、吕秀富
陈巨青、慈溪市沃德车业有限公司、宁
波辉旺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徐珊珊

应橙娟、王能良

慈溪市周巷晓凯电器配件厂、余银杰、
周玉娇、余晓凯

刘聚权、陈再红、象山现代音像电器有
限公司、林必仙、朱安萍、林月仙、李卫
林、潘亚素、林德仙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借款合同：2016信银甬兴贷字第160018号、2016信银甬兴贷字第160019号、
2016信银甬兴贷字第160020号、2016信银甬兴贷字第160021号、2016信银甬
兴贷字第160022号、2016信银甬兴贷字第160024号、2016信银甬兴贷字第
160025号、2016信银甬兴贷字第160030号、2017信银甬兴贷字第170008号

借款合同：2016信甬鄞银贷字第160005号、2015信甬鄞银贷字第150216号、
2016信甬鄞银贷字第160012号、2015信甬鄞银贷字第150189号

借款合同：2014信甬鄞银贷字第140076号、2014信甬鄞银贷字第140075号

借款合同：2015信甬鄞银贷字第150127号、2015信甬鄞银贷字第150125号、
2015信甬鄞银贷字第150131号、2016信甬鄞银贷字第160003号、2015信甬鄞
银贷字第150135号、2015信甬鄞银贷字第150126号、2015信甬鄞银贷字第
150130号、2015信甬鄞银贷字第150124号、2015信甬鄞银贷字第150129号、
2015信甬鄞银贷字第150123号、2016信甬鄞银贷字第160040-1号、2015信甬
鄞银贷字第150122号

借款合同：2014信慈银贷字第141183号、2014信慈银贷字第141241号、2014信
慈银贷字第141398号

借款合同：2016信甬余银贷字第160095号

借款合同：2014信甬江银贷字第140059号 展期合同：2015信银甬明展字第
150003号

借款合同：2014信甬余银贷字第140406号

借款合同：2016信甬桥银贷字第160023号、2016信甬桥银贷字第160022号

借款合同：2014信甬百银贷字第140059号

借款合同：2016信甬余银贷字第160101号

借款合同：2016信甬宁银贷字第160073号、2016信甬宁银贷字第160264号

抵押担保合同号

抵押合同：2015信银甬兴最抵字第143114号

抵押合同：2012信银甬鄞最抵字第H6273号、2012信银甬鄞最抵字第H6257号、2012信银
甬鄞最抵字第H6272号、2012信银甬鄞最抵字第H6274号 保证合同：2014信银甬鄞自然
人最保字HC364号
抵押合同：2013信银甬鄞最抵字第H6294号、2014信银甬鄞最抵字第H6372号 担保合
同：2014信银甬鄞自然人最保字HC379号、2014信银甬鄞自然人最保字HC380号

抵押合同：2013信银甬鄞最抵字第H6343号、2015信银甬鄞最抵字第H6446号
保证合同：2015信甬鄞银最保字第HB172号、2015信银甬鄞自然人最保字HC440

号、2015信银甬鄞自然人最保字HC443号

抵押合同：2014信银甬慈最抵字第041号 保证合同：2014信慈银最保字第150号、2014信
银甬慈自然人最保字第105号、2014信银甬慈自然人最保字第053号、2014信慈银最保字
第149号、2014信慈银最保字第070号、2014信银甬慈自然人最保字第106号

抵押合同：2014信甬余银最抵字第059号 保证合同：2016信甬余银最保字第050号

抵押合同：2011信银甬江最抵字第113035号、2013信银甬江最抵字第133006号 保证合
同：2013信银甬江自然人最保字131012号
抵押合同：2012信银甬余最抵字第264号保证合同：2014信甬余银最保字第240号、2014
信甬余银最保字第239号、2014信甬余银最保字第238号
抵押合同：2013信用桥银最抵字第139023号 保证合同：2014信银甬桥自然人最保字
14213901号、2014信甬桥银最保字第142139号、2014信甬桥银最保字第142140号
抵押合同：2014信甬百银最抵字第141010号 保证合同：2013信甬兴银自然人最保字
132067号
抵押合同：2015信银甬余最抵字第009号、2014信银甬余最抵字第063号 保证合同：2016
信甬余银最保字第059号、2014信甬余银最保字第002号
抵押合同：2014信甬宁银最抵字第146042号 保证合同：2013信银甬宁自然人最保字
135198号、2013信银甬宁自然人最保字135200号、2103信银甬宁自然人最保字135199
号、2013信银甬宁银自然人最保字135197号、2013信银甬宁自然人最保字135195号、
2013信银甬宁自然人最保字135196号、2013信甬宁银最保字第135194号


